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受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服務申請說明書

1、 前言：本會於九十三年度接受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服務，期能協助就業服務單位、職業訓練單位以及特教學校單位發展初步之評量基礎，並藉由職評服務之提供，協助相關單位人員瞭解身心障礙者之就業潛能，進而提供適切之就業或安置服務。

2、 服務對象：十五歲以上且領有身心障礙者手冊者。以台北市就業服務體系中，經個案管理員、就服員或社工員等初步篩選有職業輔導評量需求之身心障礙者為第一優先；以台北市政府勞工局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補助服務案中，經個案管理員、就服員、職訓老師或社工員等初步篩選有職業輔導評量需求之身心障礙者為第二優先；以台北市特教體系中，經特教老師初步篩選有就業意願之高三應屆畢業身心障礙學生為第三優先。

3、 辦理方式：

不受理身心障礙者個別申請，須經就業服務機構、社會福利相關團體、學校、醫院等之個案管理員、社工員或就服員初步評估有下列就業相關需求者進行轉介：

（1） 欲瞭解個案的職業興趣、性向、職業生涯目標。

（2） 欲瞭解個案適合何種就業模式或職務型態。

（3） 欲瞭解個案適合接受職業訓練與否，以及適合何種職訓類別。

（4） 欲瞭解個案的生理狀況/體能狀況。

（5） 欲瞭解個案的心理狀況。

（6） 欲瞭解個案之獨立生活能力/日常生活技巧。

（7） 欲瞭解個案重覆在工作中失敗的原因。

（8） 欲瞭解個案後續就業服務中所需之支持系統。

（9） 其他就業相關需求（請詳細說明）

4、 服務內容：依身心障礙者之需求與個別特質，就下列項目實施之：

（1） 身心障礙者狀況與功能表現。

（2） 學習特性與喜好。

（3） 職業興趣。

（4） 職業性向。

（5） 工作技能。

（6） 工作人格。

（7） 潛在就業環境分析。

（8） 就業輔具或職務再設計。

（9） 其他就業有關需求之評量。

5、 評量方式：依身心障礙者之需求與個別狀況，以下列方式實施之：

（1） 標準化心理測驗。

（2） 工作樣本。

（3） 情境評量。

（4） 現場試做。

（5） 其他有關評量方式。

6、 申請方式：由服務個案之就業服務機構、社會福利相關團體、學校、醫院等之個案管理員、社工員或就服員等人員，針對個案之個別狀況，具體且詳細填寫「職業輔導評量轉介表」，並檢附個案之基本資料以及現有之就業相關資料，逕向本會提出職評之申請。

7、 評量時程：除特殊情形外，評量總時數以不超過五十小時，且總時程不超過三星期為原則。

8、 服務流程：

受理轉介 ( 協助轉介單位進行案主之基本評量 ( 擬定個別化職業輔導評量計劃 ( 與案主（或其監護人）討論評量計劃並請其簽名確認 ( 實施評量計劃（進行評量） ( 根據評量結果撰寫職評報告 ( 將職評報告彙交轉介單位並說明職評結果
9、 注意事項：

（1） 服務費用：本項服務完全免費，轉介單位與個案不須支付任何費用，但個案評量期間自身之交通與相關費用須自理。

（2） 若無特殊理由，同一個案以半年內不重複申請為原則；但其經評量得到安置後，若由就服員或個管員發現個案有再評量之需要時，得申請後續之評量。

（3） 申請單位應配合提供個案就業相關資料，包含：身心障礙者就業轉銜資料表、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案主職業重建計畫、服務過程記錄或摘要、初步評估表、醫療診斷證明或學校相關教育或轉銜計畫書…等，以供本會進行評量時之參考。

10、 本會職評服務聯絡方式：

	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台北市萬芳發展中心

聯絡人：林淑琴、賴炳良

聯絡電話：（02）2239-6217

傳    真：（02）2239-6170

地    址：116臺北市萬美街1段55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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